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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8D_95_c32_645513.htm 1998年5月4日，甲公司向乙公司

购买一批货物，支付了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，

收款人为乙公司，票据到期日为同年9月4日。票据到期后，

乙公司由于财务管理混乱，未及时去银行提示付款。后乙在

业务往来中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丙，并注明背书时间是9月20

日。丙持票向承兑银行要求付款，遭银行拒绝，丙遂诉至法

院。 对该案如何处理有三种意见： 第一种意见：该票据背书

转让发生在票据提示付款期后，票据法禁止票据超过提示付

款期后背书，故背书行为无效，丙不享有票据权利，银行不

承担付款的责任。 第二种意见：票据法禁止票据超过提示付

款期后背书，故背书行为无效，丙不享有票据权利，但乙已

将普通债权转让给了丙，银行应对丙承担付款的责任。 第三

种意见：票据法虽禁止票据超过提示付款期后背书，但乙在

背书转让时仍享有票据付款请求权，仅丧失追索权，丙自愿

接受不完整的票据权利不损害公共利益，应认定票据背书转

让有效。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：超过提示付款期后背书转让

不具有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，只能发生普通债权转让的

效力。 一、乙在付款期限内未向票据债务人提示付款，会产

生哪些法律效果，要看在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法律意义 (

一)在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是保护票据债权人利益的重要程序

。 它是票据权利人保全追索权的必要程序。依据票据法的规

定，持票人应首先向票据上载明的付款人请求付款，取得一

次支付.在不能获得一次支付时，才可以向出票人或者背书人



行使追索权，取得二次支付。由此可见，只有向付款人提示

付款遭到拒绝时，才能向出票人或者背书人进行追索，提示

付款实际上是履行追索权的保全手续。 (二)在付款期限内提

示付款是保护票据债务人利益的重要程序。 对票据上载明的

主债务人而言，付款期限是其正常履行票据债务的期间，票

据主债务人会在该期间筹集资金，等待持票人前来提示付款

，完成票据款项的交付，终结票据的流通过程。若持票人在

付款期限内未如期提示付款，在付款期限外票据时效内提示

付款则会加大付款人的债务负担，票据时效制度使票据债务

人在票据时效内都要兑付该票据款项，使付款人处于不利的

地位。在票据权利人消极履行债权时，为平衡票据持有人和

票据债务人的利益关系，票据法对持票人在付款期限后的票

据权利进行了限制，票据持有人不再享有背书转让权，只享

有付款请求权，并且要履行书面说明的特别程序。 对票据上

载明的背书人而言，付款期限是其担保票据债务的保证期间

，是否承担担保义务在付款期限的最后时刻予以决断。持票

人在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是向票据主债务人行使票据主债权

，在票据主债务人履行了票据债务的情况下背书人的保证责

任予以免除，若持票人在付款期限内怠于行使付款请求权，

则背书人的担保责任也予以免除。 我国票据法第三十六条规

定：“汇票被拒绝承兑、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

的，不得背书转让”，由此可见，乙由于财务管理混乱，未

及时行使付款请求权，已丧失了票据背书转让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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